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6-57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参与设立矿业产业并购基金的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6 年 2 月 23 日，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或“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兴业矿业：关于拟投资设立矿业产业并购基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19），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出资不超过 8 亿元参与设立矿业产业并购基金。 

近日，兴业矿业、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业投资”）、西藏鑫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亚投资”）

及深圳天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瓴投资”）作为基金份额持

有人分别与兴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基金托管

人）签订了《兴业矿业 1 号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截至目前，兴业矿业 1

号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兴业基金”）的发行工作已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完成，共募集资金人民币：壹亿元整，兴业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工作。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 

1、兴业矿业：认购基金份额 3,000 万元。 

2、兴业矿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基金管理人，认购基金份

额 2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D25 室 



 

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侃思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兴业投资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3、西藏鑫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基金份额 4,000 万元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 16 号（经开区孵化园区）办公楼

1110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献来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11 日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管理；私募基金管理 

合伙人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李献来 34,000 68% 普通合伙人 

李佩 8,000 16% 有限合伙人 

李佳 8,000 1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50,000 100%  

2016 年 2 月 1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兴业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议

案》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公司拟发行股份收购李献来、李佩、李佳持有的

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李献来与李佩、李佳系一致行动人，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李献来、李佩、李佳将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鑫亚投

资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但不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没有拟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的计划，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4、深圳天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基金份额 2,800 万元 

主体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勇）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11 日 

合伙人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17.86% 普通合伙人 

李晓军 2,000 71.43% 有限合伙人 

斯钦朝格图 100 3.57% 有限合伙人 

于春风 100 3.57% 有限合伙人 

郑桂荣 100 3.57%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800 100%  

天瓴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情况：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 28 号 6-1 幢 20202 

成立时间：2008 年 07 月 03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零壹仟陆佰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股东、出资额、持股比例和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王勇 910.16 91% 货币 

龚玮玮 90 9% 货币 



 

合计 1000.16 100%  

天瓴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没有拟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该公司已根据《证券

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二）基金管理人：兴业投资 

（三）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负责人：马德权 

经营场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南路 5 号兴业成大厦 

营业期限：自 2010 年 1 月 21 日—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

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之间不

存在相关利益安排。 

二、基金合同主要内容 

（一）基金的名称：兴业矿业 1 号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别：私募股权投资型。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本基金存续期间原则上采取封闭运作。 

（四）基金的投资 

1、投资目标：本基金主要从事矿业企业的收购项目，并通过出售项目获得投资收

益。 



 

2、投资范围及比例 

受让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矿业”）100%股权。 

基金财产在闲置期间，可投资于银行存款、银行理财、券商、基金专户等资管产

品、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存续期限：本基金存续期限为 2 年，其中投资期为 1 年，退出期为

1 年。 

（六）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本基金年管理费、托管费率分

别为 2%、0.15%；自基金成立日起, 每日计提, 按季支付。 

（七）基金的收益分配原则： 

1、返还基金份额持有人之累计实际认购金额：全部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

直至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收回其在该项目的全部累计实际认购金额； 

2、支付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门槛收益：如有余额， 全部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分

配，直至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投资项目的实际出资额的收益率达到 8%/年为止（核

算收益率的期间自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出资支付到基金专门账户之日起到收回各该出资

之日止）； 

3、【90/10】分配：经过上述分配后的资金余额按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90】%、

基金管理人【10】%的比例分配。 

三、其他 

1、截至目前，兴业矿业 1 号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尚未与天通矿业股东签署正式

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兴业基

金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公司将通过发起或参与设立兴业矿业 X 号产业并购私募投资基金，搭建矿产

资源优质标的项目培育平台，打造公司“产业＋资本”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 加快推

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提升和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